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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899号F座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单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1,874,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673％。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5,055,6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61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18,88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9％；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18,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9％。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818,8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80,5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反对 66,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5％；弃权 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218％；反对 66,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0％；弃权 2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2％。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61,7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7％；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弃权 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06,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3461％；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6％；弃权 4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3％。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80,5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弃权 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218％；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6％；弃权 26,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80,5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弃权 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218％；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6％；弃权 26,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805,4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5％；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弃权 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49,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70％；反对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66％；弃权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807,4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8％；反对 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0％；弃权 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1,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163％；反对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3％；弃权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151,874,552股，其中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145,055,

666 股；同意 6,729,7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剔除回避表决股东后股份总数的
98.6922％；反对86,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剔除回避表决股东后股份总数的1.2623％；
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剔除回避表决股东后股
份总数的0.0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9,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6922％；反对86,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3％；弃权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8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3％；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弃权 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9,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922％；反对 6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66％；弃权 2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2％。

9、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80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0％；反对 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0％；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0,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972％；反对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3％；弃权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46,421,40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94％；反对5,450,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85％；弃权 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6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288％；反对5,450,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258％；弃权
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5％。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151,874,552股，同意151,780,57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1％；反对 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0％；弃权 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24,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6218％；反对 6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73％；弃权 28,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9％。

以上议案中第6项、第10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袁晟律师、李洁敏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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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

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樟树市仁和路36号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潇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6日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7、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434 人，代表股份 434,711,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522%。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数417,486,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9.82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7人，代表股份数 17,225,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1人，代表股份18,009,2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64%。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84,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6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427人，17,225,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4%。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卫东、邹津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鉴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611,562
15,908,976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5169
88.3377

反对
股数(股)
1,375,800
1,375,800

比例(%)
0.3165
7.6394

弃权
股数(股)
724,500
724,500

比例(%)
0.1667
4.0229

提案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613,137
15,910,551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5172
88.3464

反对
股数(股)
1,372,225
1,372,225

比例(%)
0.3157
7.6195

弃权
股数(股)
726,500
726,500

比例(%)
0.1671
4.0340

提案3：审议《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632,037
15,929,451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5216
88.4514

反对
股数(股)
1,358,125
1,358,125

比例(%)
0.3124
7.5413

弃权
股数(股)
721,700
721,700

比例(%)
0.1660
4.0074

提案4：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619,037
15,916,451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5186
88.3792

反对
股数(股)
1,367,925
1,367,925

比例(%)
0.3147
7.5957

弃权
股数(股)
724,900
724,900

比例(%)
0.1668
4.0251

提案5：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2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399,938,23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5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026,362
15,323,776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3822
85.0882

反对
股数(股)
2,507,500
2,507,500

比例(%)
0.5768
13.9234

弃权
股数(股)
178,000
178,000

比例(%)
0.0409
0.9884

提案6：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32,598,838
15,896,251

该提案通过。

比例(%)
99.5139
88.2670

反对
股数(股)
1,402,300
1,402,300

比例(%)
0.0032
7.7865

弃权
股数(股)
710,725
710,725

比例(%)
0.0016
3.9464

提案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分类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429,772,779
13,070,193

该提案通过。(该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比例(%)
98.8638
72.5748

反对
股数(股)
4,744,358
4,744,358

比例(%)
1.0914
26.3440

弃权
股数(股)
194,725
194,725

比例(%)
0.0448
1.0812

提案8：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 案 序
号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潇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黄武军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彭秋林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肖正连女士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张自强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姜锋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429,503,008
429,369,487
429,364,775
429,359,579
429,354,379
429,354,375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98.8018%
98.7711%
98.7700%
98.7688%
98.7676%
98.7676%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12,800,422
12,666,899
12,662,185
12,556,987
12,651,785
12,651,779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71.0768%
70.3354%
70.3092%
70.2804%
70.2515%
70.251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提案9：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 案 序
号

9.01
9.02
9.03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伍红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涂书田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章美珍女士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429,389,737
429,354,642
429,391,518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98.7757%
98.7676%
98.7761%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12,687,135
12,652,037
12,688,910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70.4478%
70.2515%
70.4576%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提案10：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提 案 序
号

10.01
10.02
10.03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罗晚秋女士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选举康志华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选举杨慧娟女士为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得票数（股）

429,428,523
429,354,522
429,357,533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98.7846%
98.7676%
98.7683%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12,725,911
12,651,907
12,654,915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
持表决权比

例

70.6631%
70.2515%
70.268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跃生、涂书田、郭亚雄先生宣读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向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卫东、邹津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

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5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2
5,156,160,985

61.05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81,704,946
比例（%）
98.5560

反对
票数

62,976,904
比例（%）
1.2214

弃权
票数

11,479,135
比例（%）
0.22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83,697,146
比例（%）
98.5946

反对
票数

60,527,504
比例（%）
1.1739

弃权
票数

11,936,335
比例（%）
0.231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72,090,726
比例（%）
98.3695

反对
票数

82,783,158
比例（%）
1.6055

弃权
票数

1,287,101
比例（%）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83,076,546
比例（%）
98.5826

反对
票数

60,969,604
比例（%）
1.1825

弃权
票数

12,114,835
比例（%）
0.2350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6,670,660
比例（%）
96.9541

反对
票数

81,296,258
比例（%）
2.9781

弃权
票数

1,852,301
比例（%）
0.0679

6、议案名称：关于衢州工业集团向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8,409,304
比例（%）
97.2045

反对
票数

63,931,404
比例（%）
2.3825

弃权
票数

11,082,377
比例（%）
0.4130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82,016,704
比例（%）
98.5620

反对
票数

61,685,384
比例（%）
1.1963

弃权
票数

12,458,897
比例（%）
0.2416

8、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35,488,255
比例（%）
95.7202

反对
票数

204,472,433
比例（%）
3.9656

弃权
票数

16,200,297
比例（%）
0.3142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86,128,624
比例（%）
98.6418

反对
票数

57,803,084
比例（%）
1.1210

弃权
票数

12,229,277
比例（%）
0.2372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77,587,204
比例（%）
98.4761

反对
票数

67,285,884
比例（%）
1.3050

弃权
票数

11,287,897
比例（%）
0.2189

1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76,365,704
比例（%）
98.4524

反对
票数

68,551,184
比例（%）
1.3295

弃权
票数

11,244,097
比例（%）
0.2181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70,105,304
比例（%）
98.3310

反对
票数

82,390,658
比例（%）
1.5979

弃权
票数

3,665,023
比例（%）
0.0711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4,899,079,666
0

173,011,060
144,521,860
28,489,200

比例（%）

100.0000
0.0000
67.2981
88.1056
30.6174

反对
票数

0
0

82,783,158
18,578,504
64,204,654

比例（%）

0.0000
0.0000
32.2011
11.3261
69.0010

弃权
票数

0
0

1,287,101
932,101
355,000

比例（%）

0.0000
0.0000
0.5008
0.5683
0.3816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6
7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衢州工业集团向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

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3,011,060
173,932,760
182,067,538
182,937,038

171,025,638

比例（%）

67.2982
67.6567
70.8210
71.1592

66.5259

反对

票数

82,783,158
81,296,258
63,931,404
61,685,384

82,390,658

比例（%）

32.2012
31.6228
24.8682
23.9945

32.0485

弃权

票数

1,287,101
1,852,301
11,082,377
12,458,897

3,665,023

比例（%）

0.5007
0.7205
4.3108
4.8463

1.425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7涉及关联交易，其中议案5关联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黄伟先生回避表决，林俊波女士未参与投票；议案6关联股东衢州智宝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衢州市新安广进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 7
无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黎泽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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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80人，代表股份2,491,509,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25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 2,446,316,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3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4人，代表股份45,192,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4％。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175人，代表股份45,194,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19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95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2％；反对4,223,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弃权3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63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200％；反对 4,223,
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5％；弃权332,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35,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5％；反对3,941,8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2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49％；反对 3,941,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9％；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议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75,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1％；反对4,002,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86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17％；反对 4,002,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1％；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议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28,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2％；反对3,920,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1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285％；反对 3,920,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0％；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265,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5％；反对4,914,4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3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50,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973％；反对 4,914,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39％；弃权32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议案6.00《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9,950,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5％；反对4,346,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9％；弃权3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510,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363％；反对 4,346,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5％；弃权33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1％。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股东王丛玮、俞康麒、蓝冬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七）议案7.00《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0,53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5％；反对10,570,2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3％；弃权 4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19,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159％；反对10,570,
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882％；弃权40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八）议案8.00《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301,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4,829,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8％；弃权 3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763％；反对 4,829,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63％；弃权378,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九）议案9.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69,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8％；反对3,966,1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2％；弃权 37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854,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973％；反对 3,966,
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56％；弃权37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391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9: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3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29号国货航总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阎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72人，代表股份9,145,049,62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9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7,482,669,04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2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68人，代表股份1,662,380,57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61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368人，代表股份 165,846,76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06,895,2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和代理人1,367人，代表股份58,95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829％。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议案1.00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481,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反对 2,286,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00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484,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2,288,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7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3.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48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2,286,2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4.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530,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5%；反对 2,383,5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328,0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3%；反对2,383,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2%；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议案5.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633,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6%；反对 2,304,3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30,4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31%；反对2,304,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弃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议案6.00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审议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审议事项回避表决。该议案以普

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各子议案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6.01 关于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2,148,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1%；反对 2,11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弃权 3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

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25,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2%；反对2,11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0%；弃权30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

议案6.02 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2,21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7%；反对 2,05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3%；弃权 3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

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94,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18%；反对2,05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7%；弃权30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

议案6.03 关于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39,228,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3%；反对 2,11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2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03,429,081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计

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54,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74%；反对2,11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9%；弃权27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

议案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2,427,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3%；反对 2,27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8%；弃权 3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224,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反对2,27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5%；弃权350,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启飞、杨慧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